
第九章刑罚概述【考点
136-158】

刑罚的概念和目的

刑罚的概念 刑罚，是指刑法中明文规定的由国家审判机关依法对犯罪人所适用的限制或剥夺其某种权益的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方法

刑罚的特征

刑罚的种类及其适用标准必须以刑法明文规定

适用主体只能是国家审判机关

适用程序必须依照刑事诉讼程序规定

适用对象是犯罪人

是以限制或剥夺犯罪人权益为内容的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方法

以国家强制力作保障

刑罚与其他法律的制裁方法的区别

适用机关不同
刑罚只能由国家审判机关的刑事审判部门适用；而民事制裁、经济制裁和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分别由国家审判机关的民事审判、经济
审判等部门适用；行政制裁，只能由国家行政机关依法适用

适用对象不同 刑罚仅适用于犯罪人，即行为触犯刑律构成犯罪的人；而其他法律制裁方法适用于行为仅违反非刑事法律且尚未构成犯罪的人

适用根据和适用程序不同
对犯罪人适用刑罚，必须以刑法为根据并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诉讼程序进行；而对触犯非刑事法律的违法者适用民事制
裁、经济制裁、行政制裁和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分别以民法、经济法、行政法等实体法为根据，并依照民事诉讼法、行政
诉讼法和行政程序法律规范所规定的程序进行

严厉程度不同
刑罚是一种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方法，它包括对犯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和资格的限制或剥夺；而其他法律制裁方法绝对排除对违法者生
命的剥夺，一般也不会剥夺违法者的人身自由。即使涉及剥夺违法者的人身自由，其期限也较为短暂，性质和法律后果更有别于刑罚

法律后果不同
被适用刑罚的犯罪人如果重新犯罪，就有可能构成累犯，受到比初犯相对较为严厉的刑事处罚；而仅被适用其他法律制裁方法的违法者如
果实施了犯罪，则不构成累犯，不会受到与累犯严厉程度相同的刑事处罚

刑罚的目的

概念：刑罚的目的是国家制定刑罚及对犯罪分子适用、执行刑罚所期望达到的结果

两种目的

刑罚报应的观念 刑罚报应观念认为，刑罚是对犯罪的公平报应，在对犯罪科处刑罚的时候，不应当抱有防止犯罪等目的性的考虑

预防犯罪的目的

一般预防 所谓一般预防，就是通过对犯罪人适用刑罚，预防尚未犯罪的人实施犯罪

特殊预防 所谓特殊预防，就是通过刑罚适用，预防犯罪人重新犯罪

两者关系
国刑罚的目的是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紧密结合、相辅相成。对任何一个犯罪人适用刑罚，都包含着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目
的。法律在对犯罪分子判处刑罚时，既要考虑特殊预防的需要，又要考虑一般预防的需要，使判决符合这两方面的要求，不
能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

【真题演练】刑罚的特殊预防是指（ ）（2012-法-单-1）（A）
A.预防犯罪人再次犯罪
B.预防特殊人群犯罪
C.预防犯罪人再犯特定之罪
D.预防犯罪人再犯同种之罪

刑罚的种类和体系

刑罚的种类：按照两种方法分

学理分类 生命刑，自由刑，财产刑和资格刑

刑法分类
主刑 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

附加刑 罚金，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利，驱逐出境
分类标准：以某种刑罚方法只能单独适用还是可以附加适用

刑罚的体系

概念：刑罚体系，是指刑法规定的按照一定次序排列的各种刑罚方法的总和

刑罚体系不是指某一种或者两种刑罚方法，而是指各种刑罚方法的总和

刑罚体系必须是《刑法》所规定的

刑罚体系通常都是按照一定次序将各种刑罚编排起来，使各种刑罚轻重相互衔接，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特点

体系完整，结构严谨，适应同犯罪作斗争的需要

方法人道，内容合理，体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

宽严相济，内容统一,体现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的政策

主刑

概念 只能独立适用（适用的独立性）而不能附加使用的刑罚方法

管制

概念 管制是对罪犯不予关押，但限制其一定人身自由、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的刑罚方法。管制是我国主刑中最轻的一种刑罚方法，属于限制自由刑

特征

对犯罪分子不予关押，即不将其羁押于一定的设施或者场所内

限制罪犯一定的自由，即罪犯必须遵守《刑法》第39条的各项规定，人民法院在判处管制时，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执行
期间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具有一定期限，即管制的期限为3个月以上2年以下，数罪并罚时，最高不能超过3年

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享有除被限制之外的各项权利，未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仍然享有政治权利，在劳动中同工同酬等

管制的执行
根据《刑法》的规定，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依法实行社区矫
正。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1）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

（2）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行使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

（3）按照执行机关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

（4）遵守执行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

（5）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执行机关批准；

（6）遵守人民法院的禁止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的禁止令

期限 管制的期限为三个月以上两年以下，数罪并罚不得超过三年

刑期的计算：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羁押一日抵扣刑期两日

禁止令

概念 人民法院对犯罪分子宣判管制、宣告缓刑的同时，判令禁止其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的命令

特征

人民法院宣告禁止令，应当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原因、犯罪性质、犯罪手
段、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一贯表现等情况，充分考虑与犯罪分子所犯罪
行的关联程度，有针对性地禁止其在管制执行期间、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
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的一项或者几项内容

禁止从事的活动

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在设立公司、企
业、事业单位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禁止设立公司、企业、事业单位

实施证券犯罪、贷款犯罪、票据犯罪、信用卡犯罪等金融犯罪的，禁止从事
证券交易、申领贷款、使用票据或者申领、使用信用卡等金融活动

利用从事特定生产经营活动实施犯罪的，禁止从事相关生产经营活动

附带民事赔偿义务未履行完毕，违法所得未追缴、退赔到位，或者罚金尚未足额缴纳的，禁止从事高消费活动

其他确有必要禁止从事的活动

禁止进入的场所

禁止进入夜总会、酒吧、迪厅、网吧等娱乐场所

未经执行机关批准，禁止进入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的场所

禁止进入中小学校区、幼儿园园区及周边地区，确因本人就
学、居住等原因，经执行机关批准的除外

其他确有必要禁止进入的区域、场所

禁止接触的人员

未经对方同意，禁止接触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

未经对方同意，禁止接触证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

未经对方同意，禁止接触控告人、批评人、举报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

禁止接触同案犯

禁止接触其他可能道受其侵害、滋扰的人或者可能诱发其再次危害社会的人

期限
可以与管制执行、缓刑考验的期限相同，也可以短于管制执行、缓刑考验的期限，但判处管
制的，禁止令的期限不得少于3个月，宣告缓刑的，禁止令的期限不得少于2个月

注意：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在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以致管制执行
的期限少于3个月的，禁止令的期限不受前款规定的最短期限的限制

执行 由司法行政机关指导管理的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

拘役

概念
拘役是短期剥夺犯罪分子的自由，就近执行并实行劳动改造的刑罚方法。它属
于短期自由刑，是主刑中介于管制与有期徒刑之间的一种轻刑

特征

剥夺罪犯的自由，即将罪犯羁押于特定的设施或者场所之中，剥夺其人身自由

期限较短，为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数罪并罚时，拘役刑期最高不能超过1年

被判处拘役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具有某些优于有期徒刑的待遇

计算：判决之日起计算，羁押一日抵扣执行刑期一日

执行：公安机关就近执行 参加劳动的，酌量发给报酬；每月可以回家1-2天

有期徒刑

概念 有期徒刑是剥夺犯罪分子一定期限的人身自由，强制其进行劳动并接受教育改造的刑罚方法

特征

剥夺犯罪分子的自由，即将犯罪分子羁押于特定的设施或者场所之中

期限：具有一定期限，为6个月以上15年以下，数罪并罚时有期徒刑最高不能超过25年

执行：执行机关为监狱或其他执行机构

权利：凡有劳动能力，强制参加劳动，接受教育和改造

计算：判决之日起计算，羁押一日抵扣执行刑期一日

执行：监狱或其他场所，进行教育改造。对有劳动能力的罪犯强制参加劳动

无期徒刑

概念 无期徒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的终身自由，强制其参加劳动并接受教育改造的刑罚方法。它是仅次于死刑的一种严厉的刑罚

特征

没有刑期限制，终身剥夺自由

不存在刑期抵扣问题

必须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执行：监狱或其他场所

适用：不能单独适用，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减刑：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的，刑期从裁定减刑之日计算

义务：接受教育和改造

【提示】未成年人不得判处死刑，罪行及其严重的，适用无期徒刑，14~16周岁的未成年人一般不判处无期徒刑

终身监禁：只适用于贪污和受贿罪；是无期徒刑的一种执行方式；不得假释，缓刑 终身监禁和无期徒刑的区别

适用对象不同

法律性质不同

法律后果不同

死刑

概念 死刑，也称生命刑，即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方法

死刑的适用及其限制

限制使用条件 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所谓罪行极其严重，是指犯罪行为对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危害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为巨大

限制使用对象
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另外，审判
的时候已满75周岁的人，除非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一般不适用死刑

限制死刑适用程序 限制死刑适用程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限制死刑执行制度 死缓

死缓变更

重大立功，减为25年有期徒刑

没有故意犯罪，减为无期徒刑

故意犯罪，未立即执行死刑，重新计算刑期并报最高法备案

故意犯罪，情节恶劣，报最高法，立即执行死刑

死缓期间

死缓从判决确定之日起执行

死刑减为有期徒刑，从死缓期满起执行

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
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

死刑执行方法：枪决或注射

附加刑

概念可以附加使用，也可以独立使用的刑罚方法

罚金

概念
罚金是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或者犯罪的单位向
国家缴纳一定金钱的刑罚方法，属于财产刑

使用方式
选处罚金，单处罚金，并处罚金，并处或者单处
罚金

执行方式
一次缴纳，分期缴纳，强制缴纳，随时追缴，减
免缴纳

没收财产

概念
没收财产，是指将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部分
或全部强制无偿收归国有的刑罚方法。它是我国
附加刑中较重的一种

适用方式

并处没收财产，即应当附加适用没收财产

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即量刑时既可以附加没收财
产，也可以不附加没收财产，审判人员应按实际
情况作出选择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即没收财产和罚金可以
择一判处，而无论选择罚金还是没收财产，都只
能附加适用，并且必须适用

范围

没收犯罪分子个人的部分或全部财产，且应当为
其保留必需生活费

不得没收家属所有或应有财产

执行

没收财产的判决，无论是附加适用还是独立适
用，均由人民法院执行；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会
同公安机关执行

没收财产以前犯罪分子所负的正当债务，需要以
没收的财产偿还的，经债权人请求，应当偿还

【提示】类似制度没收制度

追缴或责令退赔违法所得

违法所得范围：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

追缴现实违法所得，包括自己占有和他人占有

责令退赔违法所得

没收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

没收违禁品

没收专供犯罪所用之物

犯罪工具

犯罪组成之物

与违禁品有相当性的财物

剥夺政治权利

概念：剥夺政治权利，是指剥夺犯罪分子参加国
家管理与政治活动权利的刑罚方法，属于资格刑

剥夺政治权利的内容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
利

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

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
职务的权利

适用对象

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应当附加剥夺政
治权利

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抢劫
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
政治权利

对于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应当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

期限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死刑，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3-10年死缓、无期减为有期

剥夺政治权利1-5年
有期，拘役

独立适用

与管制期相同管制

期限计算

判处管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与管制的刑期相等，同时起算

判处拘役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从拘役执行完毕之日起计算

判处有期徒刑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从有期徒刑执行完毕之日或者从假释之日起计算

死缓为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
从减刑以后的有期徒刑执行完毕之日或者从假释
之日起计算

执行由公安机关执行

驱逐出境

概念强迫犯罪的外国人离开中国国边境的刑罚方法

单独判处从判决生效之日起执行

附加判处从主刑执行完毕之日起执行

非刑罚处理方法

概念

指人民法院对犯罪分子适用的刑罚以外的处理方
法，包括判处赔偿经济损失、责令赔偿经济损
失、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责令赔礼道歉、由主
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从业禁止等

非刑罚性处罚措施

训诫

具结悔过

赔礼道歉

赔偿损失

行政处罚（对外）

行政处分（对内）

从业禁止

概念

指人民法院对因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
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被判处刑罚的
人，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禁
止其在一定时期内从事相关职业

适用条件

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
义务的犯罪

刑罚执行完毕之后，仍有预防其再犯罪的必要

期限
3-5年自刑罚（主刑）执行完毕之日或假释之日起计算

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按规定

违反的后果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本章为第九章，共两节。第一节为刑
罚的概念和目的，第二节为刑罚的种
类和体系

好课法硕督学团队，祝您一战上岸，硕博士法硕督学带学招生进行中，欢迎联系：fadaliushijie（微信）法硕交流、申博交流、法学博士圈已建，欢迎您来！

好课法硕督学团队，祝您一战上岸，硕博士法硕督学带学招生进行中，欢迎联系：haokefaxue（微信）法硕交流、申博交流、法学博士圈已建，欢迎您来！




